
中共青田县委宣传部

中共青田县委宣传部
关于拨付 2021 年度农村文化礼堂

运行经费补助资金的函

各乡镇（街道）：

根据《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星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

宣〔2017〕46 号）、《关于推进农村文化礼堂长效机制建设的

实施意见》（青委办发〔2018〕54 号）有关要求，结合工作

实际，将农村文化礼堂运行经费补助资金拨付给你们。

请各乡镇（街道）尽快将补助款项落实到位，切实提高

资金使用效益，推动农村文化礼堂工作提质增效。希望各农

村文化礼堂树立争先进位，力争上游理念，强化管理和使用，

切实发挥农村文化礼堂在提升农民素质、打造精神家园、繁

荣农村文化、促进农村和谐中的重要作用，为建设美丽幸福

新青田作出新的贡献！

附件：2021 年度农村文化礼堂运行经费补助资金分配表

中共青田县委宣传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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